
(民)社救助(區)03-(民)表二 

領據 

茲領到 

新北市石碇區公所發給「馬上關懷」急難救助金 

新台幣    萬    仟元整 

此據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號碼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案編碼：090211，公告期限：原則一般案件 3天(若民眾無法配合訪視案件則為 7天) 

申請案編碼：5072001，公告期限：原則一般案件 3天(若民眾無法配合訪視案件則為 7天) 

 


